
附件3

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领办事指南
受理单位：防城港市人才服务中心
办理流程：




申请条件：
1.招用毕业年度或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与之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
2.灵活就业后缴纳职工社会保险费的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
办理方式：现场办理
办理材料：
1.小微企业或社会组织申请补贴的材料：①《小微型企业或社会组织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及一次性带动就业补贴申领审批表》，②申报补贴个人毕业证复印件，③申报补贴个人劳动合同复印件。
2.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申请补贴的材料： ①灵活就业高校毕业生社会保险补贴申请表，②申报补贴个人毕业证复印件（第一次申请时出示原件）。
办理地点及办理机构：防城港市防城区金花茶大道560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服务保障大厅一楼市人才服务中心窗口
收费标准：不收费
结果送达：现场领取结果；电话告知
联系电话：0770-2826021



















申领补贴材料不齐全，一次性告知需补齐材料的全部内容。











受理审核。各市、县人社部门指定的服务机构受理、审核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申请材料。














申领补贴材料不符合，做出不予受理决定，告知并退回材料。













































































申请。申请（单位）人提出申请。





发放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





公示。对申请高校毕业生社保补贴人员名单进行公示。


（5个工作日）

























